
 

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

芳烃厂增设 VOCs 治理设施完善项目 

生产开工确认申请报告 

一、 项目建设概况 

随着我国工业化、城镇化的深入推进，能源资源消耗持续增加，大气污染防

治压力持续加大，越来越多的国家以制定更严格的法律条文来约束大气污染，我

国接连在2000年、2015年对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进行了修订。为切实改善空气质

量，2013年10月国务院发文（国发〔2013〕37号）专门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

计划，明确指出要推进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污染治理，2014国家又对《环境保

护法》进行了修订。当前相应的国家排放标准或规范有：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

放标准（GB 31570-2015）、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（GB 31571-2015）、恶

臭污染物排放标准（GB14554-93）、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（环发

【2014】177 号）等；江苏省《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3151-2016）、

江苏省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技术指南、《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

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（省政府令第119号）等。 

石化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，一直非常重视环境保护。2015年初环保

部专门编制了《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》，2017年10月中国石化炼

油事业部发布了《关于加快推进炼油企业VOCs提标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股份工单

炼能【2017】546号）。扬子公司经过前期梳理、检测，储存介质为溶剂、抽提油、

减压中油、乙烯焦油、轻污油、重污油、石脑油的储罐、水池的排放气超标，需

进一步提标治理；因此，芳烃厂增设VOCs治理设施项目的建设，不仅满足国家及

江苏环境保护部门严控VOCs排放，从源头上把控的要求，也符合中石化总体发展

方向。 

 

二、 技术特点 

1、增设VOCs治理设施完善项目简介流程简述 

罐区输送系统： 

罐区内17台储罐的废气汇成3根汇管，汇管1汇总V-5010A/B（设置平衡线）、

V-3007、V-3011等4个储罐3 根集合管上的的废气，汇管2汇总FB-2401A/B（设置

平衡线）、V-3006A、V-3006B、V-3010A、V-3010B、V-5002B 等7个储罐6根集合

管上的的废气，汇管3汇总V-5002A、V-5005A/B/C（设置平衡线）、FB-601/602

（设置平衡线）等6个储罐3根集合管上的废气。当罐区内任一储罐罐顶压力并且



 

集合管上压力同时高至0.9kPa 时，启动罐区的引气设备，罐顶废气被输送到废

气总管，罐区内尾气收集系统不在本项目范围内。工艺原理如下图所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尾气处理工艺流程叙述： 

（1）低温柴油吸收：罐区逸散废气通过汇总管进入低温柴油吸收塔吸收，

吸收压力0.2MPa，吸收温度5℃～16℃，柴油经制冷机组降温后进入柴油低温吸

收塔，废气在柴油低温吸收塔内可回收罐区逸散的各种VOCs 废气，出口设置有

压力调节阀，操作人员可根据实际情况调节吸收压力。高温油罐废气进入本系统

前，须首先经过冷凝分液预处理。  

吸收柴油采用馏程为170～370℃的柴油，建议柴油密度0.80～0.85kg/m3。

经过预冷和制冷机组冷却后，柴油温度可降低到5～15℃，本方案中，贫柴油来

源于炼油厂G37/38 罐，吸收后富柴油回到G37/38 罐，或者去往370 装置。  

（2）脱硫及总烃浓度均化-催化氧化：废气经过低温柴油吸收装置净化后，

进入脱硫及总烃浓度均化罐，并与空气充分混合，经过稀释后，废气总烃浓度降

至6000 mg/m3 以下。废气再进入催化氧化组合反应器，组合反应器包括换热器、

加热器、催化氧化反应器三个主要设备。废气经过换热器和加热器后，可以达到

催化氧化反应温度。在催化氧化反应器中，废气中的有机物在催化氧化催化剂作

用下，与氧气发生氧化反应，生成H2O 和CO2，并释放出反应热。处理后的气体

通过换热器将热量传给处理前的废气，换热后的气体经排气筒排放到大气中。  

一般情况下，废气催化氧化放出的热量可维持系统的平稳运行，不需要提供

外部能源一般情况下，废气催化燃烧放出的热量可维持系统的平稳运行，不需要

提供外部能源。在装置正常运转过程中，加热器是关闭的；只有在开车阶段或当

废气中有机物浓度很低时，才需要启动加热器补充热量。 



 

催化氧化装置处理后各项指标达到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GB31571-2015）、江苏省《化学工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3151-2016）

要求，VOCs污染源治理项目排放浓度非甲烷总烃小于80mg/m3，苯含量小于4mg/m3、

甲苯小于15mg/m3、二甲苯小于20mg/m3，去除率≧97%的要求。 

2、技术特点： 

“低温柴油吸收”可脱除废气中的大部分VOCs，“总烃浓度均化-催化氧化”

技术可确保废气中的VOCs满足深度治理的要求，同时催化氧化装置反应温度较低，

安全性较RTO或TO高，可以确保装置稳定长周期运转。 

三、 项目建设内容 

1、建设项目名称、建设单位 

建设项目名称：芳烃厂 VOCs治理增设尾气处理设施完善项目。  

项目建设地点： 

低温柴油吸收-总烃浓度均化-催化氧化装置拟布置在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

司芳烃厂尾油罐区 V-5010B储罐北侧的空地上。占地面积为 30×10=300m2。 

项目申报单位：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。 

2、建设方案及涉及规模 

建设方案如下： 

芳烃厂 VOCs 治理增设尾气处理设施(成套设备及其设备间的管道连接由厂

家设计)，根据芳烃厂提供的储罐总烃浓度数据，同时兼顾到周围气源排入的可

能性，处理量为低温柴油吸收 1500Nm3/h、总烃浓度均化脱硫+催化氧化 9000 m3/h。 

工程建设范围内(VOCs 界区范围内)所涉及的各专业油气处理装置内所有工

艺、设备、电气、仪表和控制系统组装成撬、供货及安装调试指导工作等由专利

商统一完成。 

本项目的氮气、仪表空气、蒸汽、循环水、生产给水及污水等公用工程就近

接自/至界区外管网。 

3、项目工艺说明 

《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》规定，采用氮气密封的储罐所造成的罐

内气体呼出量，应按最大进液量考虑。FB-601、FB-602、V-3007、V-3011、

FB-2401A/B、V-3006A/B、V-3010A/B、5002A/B、5005A/B/C、V-5010A/B 上述储

罐主要污染物为烃类等；储罐废气总流量（按所有介质中的每种介质同时进油储

罐最大进油量及所有储罐小呼吸量考虑，17台罐最大进油量约 1140 m3/h，小呼

吸量约 390m3/h）约 1530m3/h，因此回收装置低温柴油吸收单元处理量按

1500Nm3/h 设置。 

通过对现有常用油气处理工艺技术的对比可以看出，单一的工艺技术都存在



 

明显的局限和不足，真正得到实际应用并取得较好效果的工艺技术大多数属于组

合工艺，即根据油气的实际排放情况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工艺组合，即可发挥

每种工艺技术的优势，又可弥补该工艺技术的缺陷和不足。 

中石化股份公司“关于加快推进炼油企业 VOCs 提标治理工作的通知（股份

工单炼能【2017】546 号）”建议，中间油品罐顶气组分较复杂，油气浓度波动

大，不宜直接采用可燃性活性炭吸附、普通膜回收工艺。方案原则为：两级处理

工艺。第一级处理去重质有害组分，可采用低温柴油吸收或冷凝工艺；第二级建

议技术为焚烧法。对于氧含量高但 VOCs 浓度低于爆炸极限下限浓度 25%以下的

VOCs废气，经过安全评估合格后，可引至现有工艺设施的供风系统焚烧处置。 

4、主要设备设施 

序

号 
名 称 位号 规格型号 数 量 备注 

1 吸收塔 DA-5002-01 
Φ 1200/1800×

11000mm 
1  

2 冷凝分液罐 V-5002-01 Φ 600/1600×6000mm 1  

3 载冷剂罐 V-5002-02 Φ 1200×1400mm 1  

4 均化罐 V-5002-03 Φ 2800×8000mm  1  

5 废气过滤器 FD-5002-01 
Φ 1700×1250×

2095mm 
1  

6 液环压缩机 GB-5002-01  1  

7 富油泵 GA-5002-01A/B  2  

8 排液泵 GA-5002-02A/B XZE50-3400 2  

9 载冷剂泵 GA-5002-04A/B  2  

10 催化风机 GB-5002-02A/B  2  

5、主要设备布置 

新建设施占地面积：30m×10m=300m2，火灾危险性为乙类，布置在扬子石油

化工有限公司芳烃厂尾油罐区 V-5010B 北侧的空地上，东侧距消防水泵房（第

二类区域性重要设施）24.93m，西侧为空地、南侧距尾油罐 V-5010B（乙 A 类，

35000m3内浮顶罐）21.09m，北侧距 200 万吨/年高压加氢裂化装置（甲类）33.02m。

上述新建设施东侧、北侧为厂区已有道路，可作为本工程的消防道路使用，不需

另外新建道路。 

上述新建设施与相邻设备及建、构筑物距离均满足《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

规范》GB50160-2018 的要求。 

本工程新建设施场地无拆迁。 

详见总设备位置图。 



 

6、项目主要公用工程及规格来源 

VOCs 治理增设尾气处理设施完善项目公用工程消耗表 

序号 项目 单位 流量 备注 

1 仪表空气 Nm3/h 30 连续量 

2 电 kw.h/h 780 132（连续量） 

3 氮气 Nm3/h 300 连续量 

4 循环水 m3/h 120  

四、 项目实施概况 

1、项建单位 

建设单位：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

设计单位：南京金凌石化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

施工单位：南京扬子检维修公司 

监理单位：南京扬子石化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

2、项目进程 

项目可研批复：2019.05.30 

完成基础设计：2019.08.22 

基础设计审查：2019.08.28 

基础设计批复：2019.09.07 

完成详细设计：2019.12.29 

招标采购：2019.04-2020.06 

项目建设：2019.9.27-2020.6.20 

五、  “三废”排放及治理情况 

本项目三废主要有废水、废气和废渣等。 

1、废水 

VOCs治理增设尾气治理设施完善项目产生的废水量很少，本项目正常运行

生产污水排入就近的污水管网，含油废水进入全厂含油污水系统去污水处理场处

理，达到相关排放标准后才能排放。 

2、废气 

催化氧化尾气处理装置本身就是油气污染治理项目，尾气经本装置处理后，

将挥发性烃类转化为冷凝油回收，处理后的气体尾气指标达到国家标准及中石化



 

要求，气体经过换热后排放，排放温度为常温。气体各项指标：非甲烷总烃小于

80mg/m3、苯含量小于4mg/m3、甲苯小于15mg/m3、二甲苯小于20mg/m3，去除

率≧97%。 

3、废渣 

装置产生的废渣主要是废催化剂、催化剂保护剂以及脱硫及总烃浓度均化剂，

废催化剂及催化剂保护剂约2m3，装填脱硫及总烃浓度均化剂18m3，由于尾气中

几乎不含硫，产生周期约为3年。废渣运出厂交由有资质厂家回收处理。 

4、噪声 

本项目的主要噪声源有输送风机、机泵运行噪声等 ，为有效地控制噪声污

染，减轻噪声危害，在工程设计、设备选型、管线设计等方面严格按照《工业企

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》GB/T50087 -2013的要求进行，动设备在运转时一米处噪

声值不大于85dB(A) 。 

在平面布置上，尽可能地将主要噪声源布置在合理区域内，以减少噪声对操

作工人及区域内其他活动人群的影响。 

在设计和设备采购阶段，选用先进的低噪声设备，以从声源上降低设备本身

噪声。 

并加强设备的维护，确保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，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时产

生的高噪声现象。 

合理控制管道介质流速，以降低噪声。 

设计管道支架时，考虑最佳位置，以减少振动。 

通过以上措施，将噪声值控制在85dB(A)以下，并可确保厂界噪声满足

GB12348-2008标准的要求。 

5、放射源 

无 

六、 对周围环境影响 

本项目采用成熟可靠的工艺技术，严格按照设计和操作规范进行设计和施工。

运行工艺成熟，三废排放规范。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得力，同时本项目产生的“三

废”均能得到有效治理，对周围环境无不良影响。 

七、 开车前环保管理工作 



 

1、制定各VOC治理设施的制度、规程，制作现场警示标识及工艺流程专用

标识，编制了投用方案；成立投用领导小组，由主管环保工作的领导全面负责投

用过程中各项环保措施的执行。 

2、编制了增设VOCs治理设施装置安全操作规程、物料泄漏异常处置程序及

应急预案等。 

3、加强投用前职工技能的培训和相关操作规程、应急预案的学习，加大环

境保护的宣传力度。操作人员经过HSE及工艺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，持上岗合格

证和安全作业证上岗。确保投用过程中环保事故为零。 

4、落实好废气监控点，做好监测工作。 

 

 

 


